[bookmark: _GoBack]常见问题解答
1、我公司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已三证合一，在网上平台上传资质时，“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处应如何上传？
答：已三证合一的企业，在上传资质时，“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处都应上传三证合一后证书的扫描件。
2、产品的技术资料应包括哪些内容？
答：产品的技术资料应包括产品使用说明书、功能介绍、性能指标、原理框图及设备外观照片、产品的技术标准及企业标准和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区别的说明等。对于CAS/SMS产品技术资料除须以上内容外，还须有系统架构图、设计原理、主要界面、与监管平台接口功能实现方式等。另外，CAS产品技术资料还须以结构图形式，说明整个智能卡COS产品的框架结构，包括智能卡COS产品的各子系统的构成、功能和实现原理，并附以详细的文字说明；对于软件产品，还应提交相应产品的知识产权声明。
3、申请书“产品信息——产品基本信息——原认定产品型号”和“原入网认定证书编号”是否需要填写？
答：已获得过入网认定证书的申请企业，再次申请相同型号产品入网认定的，应填写这两项；申请不同型号产品入网认定的，如原申请型号为GYTS-12B1（12芯及以下），现申请产品型号为GYTS-12B1，则无需填写这两项。
4、申请书“产品信息——产品基本信息——企业标准备案单位”是否需要填写？
答：只有申请监测监管类产品入网认定的企业需填写此项。

5、申请入网认定的产品名称和型号有何要求？
答：产品名称参照“广播电视设备器材入网认定服务平台——入网认定公告”中有关产品名称填写，或咨询受理中心；产品型号企业自定，但自定型号不能违反相关产品标准和型号的管理规定。
6、申请书“企业基本情况——商标注册登记号或受理号”如何填写？
答：注册商标的核定使用范围应包含所申请入网产品。
如填写多个“商标注册登记号或受理号”，应提供对应的所有商标证书复印件，作为申请资料一并提交受理中心。
7、申请多个产品入网认定，申请书“产品信息”页应如何填写？
答：一份“产品信息”页只能填写一个产品信息，如申请多个产品请复印本页分别填写，并注明产品序号。
8、申请书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字是否可以代签？
答：不可以，须法人亲笔手签。
9、申请书“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日期”与申请书封面“申请日期”必须一致吗？
答：不一定，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10、入网认定申请书必须用中文填写？外文的文件资料，应具有中文对照文字吗？
答：入网认定申请书一律用中文填写。外文的文件资料，必须具有中文对照文字。


